重庆市统计局涉外调查机构资格认定办理流程图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申  请  机  构


1、依法成立，具有法人资格；


2、经营范围或业务范围市场调查或者社会调查内容；


3、具有熟悉国家有关涉外调查管理规定的人员；


4、具备与所从事涉外调查相适应的调查能力；


5、在申请之日前一年内开展一项以上调查项目，或者调查营业额达到三十万元；


6、有严格、健全的资料保密制度；


7、在最近两年内无重大违法记录。





境外组织在华机构


1、《涉外调查许可证申请表》；


2、境外组织在华机构批准证书复印件，登记证书原件及其复印件；


3、调查机构的资料保密制度；


4、关于在最近两年内无重大违法记录的说明；


5、其他材料。





法  人  单  位


1、《涉外调查许可证申请表》；


2、通过当年年检的法人证书原件及其复印件；


3、具备与所从事涉外调查相适应的调查能力报告；


4、证明申请柚木犯人不动 定申请条件的材料；


5、严格健全的资料保密制度；


6、最近两年具无重大违法记录的说明；


7、其他材料。





重庆市统计局办公室接收并对材料初审





局办公室在一个工作日内将材料交政策法规处承办





重庆市统计局政策法规处十五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，若不能做出，由负责人批准可延长十日





归                   档





材料不合格


当场退回或传真告知





材料合格


开具《涉外调查许可证


申请材料收取通知书》





材料齐全


收取申请之日为受理申请的时间





材料不齐全或不合法定形式，五日内将《涉外调查补正申请材料通知书》传真给申请单位





批准的，颁发《涉外调查许可证》





提交材料





提交材料





直接提交、邮寄或快递





不批准的，作出《不予批准<涉外调查许可证>的决定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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